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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信，疑點重重 

校友關注組 

  劉遵義校長在 2 月 5 日經大學的電郵系統發信給全體教師，就學院院長

產生方式的轉變報告最新發展。我們將此信轉載於本網頁。校長能將最新情

況知會大家，令大學行政的透明度有所增加，這當然是我們喜見樂聞的事；

但細讀校長的信件，卻發覺內容疑點重重。自從校方提出要變換學院院長產

生方式以來，此問題受到相當廣泛的關注，教職員、校友發表過不少意見，

校友關注組也作出一份聲明，這些意見看來並沒有在校長的信件中得到回

答。相反，這封信還是疑點重重，主要的有如下數項。 

  其一，信件說到校方就此問題向 1 月 30 日舉行的校董會提供報告書，這

是實情，但信件同時又說：「大學校董會閱悉報告書，復清楚了解教務會已

於去年十二月十三日的會議上，詳細討論這個議題，並以不記名方式投票，

大比數支持改制建議。」這樣的措詞，令人以為當日的校董會在討論院長產

生方式問題時，以不記名方式投票，大比數支持改制建議。事實並非如此，

據我們所知，當日校方原本要求校董會「支持」校方提出的改制方案，但校

董會最後決定「得悉」該報告書，沒有支持，並要求校方進一步研究和諮

詢。校董會的決定，對於校方而言，可說是一種挫折。 

  其二，信件提到院長改制的建議，原因是「身為校長，我一直希望下放

權責，改善分層管理，」這和大家的理解南轅北轍，改制會達到的效果，是

權力集中，這是很明顯的事，未知校長怎麼可以將之和「下放權責」拉在一

起？ 

  其三，信件提到宋達能報告書，改制建議的確源於該報告書，但究竟報

告書只是提出「建議」，由校方斟酌情況決定是否採納，抑或具有強制性，

各校得付諸實施？這是大家關心的重要問題，可惜校長的信件沒有交代。 

  其四，信件又提到大學委任了一個專家小組，由四位成員組成，都是國

際知名大學的前任或現任校長，為改革中大的管治架構提供意見，小組最後

向大學提交了一份建議。據我們所知，此建議未有向校內同人公佈，究竟這

份看來相當重要的文件對院長產生方式的問題有何分析，大家無從得悉。我

們認為大學應將文件或文件的有關部份公開。 



  其五，信件指出，就院長選任制度問題，校董會主席和校長「分別與各

位現任學院院長和系主任討論；大學隨後又發出文件，着各院長就有關建議

諮詢院務委員和個別教師，收到很多回應。」這和實際情況恐怕相去甚遠，

校方徵求意見的時間很短，因是之故，回應也不多，這正是令很多教職員不

滿的原因。徵詢時間短促，校長的信件其實已顯示出來，十一月才和現任學

院院長和系主任討論，十二月十三日已經備好方案交到教務會並通過，這能

說充份諮詢和討論嗎？ 

  以上是此信件中的若干重要疑點，希望校方能夠正視，對於學院院長選

任問題，我們還是主張慎重行事，多作研究，坦誠討論，不要倉卒決定。 

  以下是劉校長的信。 

 

各位教學部門同人：  

學院院長的產生辦法，近日成為了校內的熱門話題，引起不少討論，大家都

十分關心。我希望在這裡向各位報告一下最新的發展。  

大學校董會對學院院長遴選制度的指示 

切實有效的管治，對我們中文大學的長遠發展至為重要。我欣然告訴大家，

大學校董會的「大學管治專責小組」剛於上月三十日向校董會提交報告書，

建議大學應依據適當、透明和公開的遴選程序，在充分考慮教師的意見後，

委任學院院長。大學校董會閱悉報告書，復清楚了解教務會已於去年十二月

十三日的會議上，詳細討論這個議題，並以不記名方式投票，大比數支持改

制建議。校董會於是提請大學校長依循這個大方向，就改制的具體安排諮詢

校內教師，以提出實施方案，供校董會日後一併考慮。這是我下一步的任

務，我將全力以赴。  

遴選委任制度優勝之處 

經過透明而公開的遴選程序去委任學院院長，不但有利各個學院的發展，更

有助大學整體的管治和長遠發展。身為校長，我一直希望下放權責，改善分

層管理，使各學院院長得以加強領導工作，並促進與院內同人的聯繫。建議

中遴選委員會的過半數成員，將由有關學院的院務委員互選產生，能夠充分

反映院內同人的意見。而實行遴選委任制後，院長會改為全職，一般任期為

五年，任滿後經過評核，可再獲委任一次。全職院長能夠專注領導和管理工



作，制訂並執行長遠策略，有助鞏固學院的發展。院長亦有更清晰的權責，

可以自行調配更多資源，以應付學院各項需要。  

新制度還有另外的優點，主要是能夠避免選舉制所引起的內部磨擦和分化，

有助維繫院內同人的和睦關係，而最終獲委任的院長，將有較大的空間，去

做其應做的決定，為學院以至大學的整體利益謀福祉。此外，新制度有助鼓

勵校內校外更多能人志士，考慮擔任院長之職，可望為中大各學院的發展開

創一番新氣象。  

綜觀世界各地，許多民主國家（例如：美、加和澳洲）的知名大學，均實行

院長遴選委任制，事實證明，皆行之有效，未嘗聽聞對學術自由有任何損

害。近年其他國家和地區（例如：丹麥、德國和台灣等），亦開始轉用此

制。二零零二年三月發表的《香港高等教育 —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報告》

（宋達能報告書）也指出委任學院院長的好處和必要，並以歐美著名學府為

例，明確建議香港各大專院校推行學院院長委任制度。該報告書於二零零二

年底已獲特區政府和教資會接納，成為本港的高等教育政策。目前，除了我

們中文大學之外，所有獲教資會資助的本港院校皆實行院長委任制，足見其

確有好處。  

改制建議經長期醞釀和諮詢 

學院院長選任制度的改革，經廣泛討論，如今進展長足，我深感欣慰。這是

經年累月醞釀的成果。早於一九九七年，已有個別學院就遴選委任院長這個

題目諮詢教師，或設立工作小組，深入研究。大學校董會為回應《宋達能報

告書》的建議，在二零零二年五月成立大學管治專責小組，全面檢討管治架

構，以確保管理模式切合二十一世紀的高等學府所需。我們於去年二月發表

的《十年策略計劃》，更清楚表明大學對改善管治架構的決心。因此，我們

特意邀請了四位國際知名大學的前任和現任校長，組成專家小組，為改革中

大的管治架構提供意見。專家小組曾於去年三月到訪中大，與大學校董、主

管人員、師生和校友代表會晤，聽取他們的意見，然後向大學管治專責小組

提交建議。  

去年十一月，校董會主席和我曾就學院院長選任制度的改革，分別與各位現

任學院院長和系主任討論；大學隨後又發出文件，着各院長就有關建議諮詢

院務委員和個別教師，收到很多回應。專責小組於是根據這些回應，修訂有

關建議，並依照大學規程的法定程序，呈交教務會討論。十二月十三日舉行

的教務會上，很多教務委員就會議文件（正文見附件）作詳盡分析和探討，

表達了不同的意見；最終，教務會以八十四票贊成，十四票反對的大比數，

通過原則上支持將文件所載建議，呈交大學校董會審議。校董會上周的指



示，亦使我們長期的探討和諮詢，有了初步的總結，遴選委任制度也向前邁

進了一大步。  

新一輪諮詢已經開始 

部分同事和同學關注改制後院長權力會否過分集中，這正是校董會着我就改

制的具體安排諮商校內教師的原因之一。校董會最重視者有三。一是依照大

學管治專責小組報告書所列的細節，制訂學院院長遴選委任制的實施指引，

以確保有關學院教師的意見得到充分反映；其次是設計合適的機制，以評核

學院院長的表現；第三是訂立程序，處理一切與學院管理有關的申訴。我們

將參照海內外大學的做法，設置完善的評核與制衡機制，包括直接向校長提

出申訴的途徑。 

為了制訂院長遴選委任制的具體實施安排，早前我成立了「院長遴選委任制

執行顧問委員會」，並邀請七位現任學院院長和法律學院主任擔任成員。顧

問委員會已展開工作，就上述事項提出切實可行的方法。我會與眾委員進一

步深入討論，同時把意見整理成具體建議，待農曆新年過後，再分別諮詢各

個學院同人。誠盼屆時各位踴躍提出意見，協力制訂最妥善的安排，務求新

制度能夠順利推行，促進學術和教研發展，協助中大騰飛精進，日新又新。

我熱切期待你們的支持。 

新春在邇，我預祝各位豬年進步，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校長 

劉遵義  

二零零七年二月五日  

 


